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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̂m

照
修
僑 

$6 令
會
力
呼
籲
電 

反
對
證
照
法
之
拾
理
由 

一
華
僑
聯
令
會
上
海
總
會
發
出
快
郵
代
電
云 "
各

二I 月十七

)
噫
，異
矣
。 

何
言
乎
選
舉
法
出
、。 

二
於
是̂
^
也
；。則一

布地 刁

月七号 
月卄八号

9
一 

儿
一 

■■

 

w
w

另"

正
之
私
心
與
罪
狀 

之
絶
對
不
公
平
故

一月 七
巫一

五

船
期
印
便 

函
索
卽
奉

二檯七十五元 

大
艙
五
十
五
元

?
其
不
公
平
之
點
。至
顯
者
有
五
。>

一
孔
子
貳
下
四
百
人
拾
貳
年

夏
暦
歳
次
率
未
年
正
月
拾
五

中


